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教師課級職務代理之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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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擬課、職、級務派代辦法（教務處.人事室）





陳校長核可公佈實施





分判假別（有償公假派代.無償公假派代.自費事病假）








填寫假單.課務派代單





長代(三個月以上)





短代(三個月以下)





延聘校外代課人員


(三天以上,三個月以內)





安排課級職務代理人


(三天以內)





招考長期代課人員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課務及職務內容交接(請假人及代理人)








